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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对群成员言行担责”纯属误读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印发《互联网群

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下

称《管理规定》），其中第 9

条规定，互联网群组建立

者、管理者（以下统称群

主）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

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

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

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

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

间。《管理规定》一出，“谁

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成为网友热议话题，

“群聊 9不原则”也在微信

朋友圈广泛流传。那么，

《管理规定》所指的“群主

担责”究竟指的是哪些责

任？群主该如何管理互联

网群组？在什么情况下，群

主须承担法律责任？记者

就这些问题分别采访了中

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

和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杨小军。

《管理规定》中所称“互联网群组”是指互

联网用户通过互联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等平台建立的，用于群体在线交流信息的网络

空间，如微信群、QQ群、微博群、贴吧群、陌陌

群、支付宝群聊等都属于互联网群组。北京的

张女士属于网络活跃人物，在微信、QQ、微博

都建了很多群，她向记者表示，群太多了，管理

风险太大，感觉《管理规定》10月 8日施行后，

自己可能随时有“进去”的可能，所以准备退出

或解散一些群。据记者调查，和张女士持相同

想法的群主不在少数。

对这种退群的想法，王卫国对记者表示，

这可能是因为一些网友对《管理规定》出现

了误读。有人将“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

负责”理解为“一旦群成员违法违规，就要追

究群主的法律责任”，这其实是对 《管理规

定》的错误理解。王卫国认为，这个规定主要

是要求群主对群中发布的信息承担起必要

的管理责任。“群主应该监督群内上传的信

息，防止有人利用你管理下的互联网群组传

播危害国家安全、诽谤他人、危害公共秩序

的言论或者从事传销等违法活动。”群主的

管理责任不同于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群

主的管理责任既包括服务群内成员的义务，

也包括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一般来说，在

违反后一种义务的情况下，例如对群内成员

的违法信息没有及时清除，则可能被行政主

管部门要求整改，或者因整改不力而被叫停

群组服务。根据我国的法律，群主只有在群

内违法信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并且自

己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才会被追究相

应的法律责任。

杨小军也认为，管理责任并非上述一些网

友所理解的“让群主也要承担群成员违法违规

的责任”。在互联网群组中不只有群主一个责

任主体，还有群主、参与人（发言人）、网络平台

提供商、相关主管部门这四个主体共同参与，

才有互联网及其群组的发展进步；同样，四个

主体也分别承担相应责任。所谓“谁建群谁负

责”，应该是谁建群谁负相应责任，而不是全部

责任，更不是一个责任主体转移自己责任的

“出口”。

“群主对群成员言行担责”纯属误读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完成

的第 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披露，截至 2016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3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6.95亿。对于数量庞

大的群主们来说，《管理规定》施行后，该如何

管理好互联网群组呢？

《管理规定》第 9条规定，“互联网群组成

员在参与群组信息交流时，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对于“文明互动、理

性表达”，很多网友感到不好把握。杨小军认

为，网络互动中经常出现一些“过激言语或者

粗俗言语”，其中有的语言可能已经涉嫌侮辱

他人，违反民法相关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有的甚至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这些语言或表达方式是应

当抵制或者摒弃的，与“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也是相悖的。可以说，“文明互动、理性表达”的

基本判断尺度就是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群主在

对群进行管理时，也应当以此为标准，监督群

成员的表达或者互动，防止“越界”。

法律法规众多，有网友戏称，通过司法考

试才敢当群主。有的群主对法律法规不是很熟

悉，那么其对群成员的信息交流是否违反法律

法规该如何判断、管理呢？王卫国表示，这还是

网友对管理责任的过大理解。实际上，群主只

要根据一般人的判断，认为群成员的表达明显

不妥时，给予提示、禁止，就算是已经尽到管理

责任了。对于比较专业化的问题，法律法规不

可能赋予群主过度的责任。

很多朋友圈在流传包括不信谣不传谣、所

谓的内部资料不发、涉黄涉毒涉爆不发在内的

“群聊 9不原则”，有群主表示了困惑，自己对

于一些信息是否属于虚假信息或者涉黄涉毒

难以判断，该如何管理呢？杨小军认为，所谓

“群聊 9不原则”，是网友自己对信息发布所总

结的一些判断标准，不是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

容，所以对于其中的内容还是要按照相应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把握。比如，“不信谣不传谣”

实际上是对虚假信息的判断，对虚假信息从道

德义务来说，应该是否定的、不应当传播的，但

是只有发布、传播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虚假信

息，才涉及违法。所以群主一般是对那些真假

比较容易判断或者明显失实的、传播后果会很

严重的虚假信息及时予以处理即可。

有的网友表示，有时候群里信息太多，难

以逐条查看，如果群成员言论不当，群主很可

能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制止。杨小军对此表

示，群主既然建立了群组，就应当尽到相应的

管理责任，如果感到缺乏精力、管理困难时，

应该交由他人来管理。当然，如果仅仅是个

别人发布了不适当信息或用了不妥语言，没

有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也不是很严重，群主

没有及时发现制止，也不应当属于不履行管

理责任。

群主如何管好自己的群

《管理规定》中，网友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其

第 10条中提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

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法律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什么情

况下群主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将受到哪些处

罚？

其实在《管理规定》出台后，朋友圈中就

不断有人传播公安机关、法院处理过的一些

有问题的群主被拘留或作出其他处罚的案

件信息，一些群主坦言“很有压力”。王卫国

对记者表示，把这些案件信息与《管理规定》

联系在一起发布，给人一种《管理规定》已经

发挥作用、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的印

象，其实这是对《管理规定》的法律效力不了

解而产生的误解，是对广大互联网用户，尤

其是广大群主们的误导。《管理规定》10月 8

日才施行，所以不可能根据《管理规定》对群

主的行为进行惩罚。王卫国认为，利用群组

发布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暴力、淫秽等非法

内容以及虚假恐怖信息，损害他人声誉、散

布他人隐私甚至用来实施各类刑事犯罪的

事情并不少见，对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予以

惩罚，根据的是《管理规定》出台之前法律法

规早就有的规定，不能和《管理规定》混淆。

也就是说，即使不出台《管理规定》，群主如

果有上述行为，也同样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王卫国认为，群主对于群内发布、传播信

息的行为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有两个判断

标准：一是疏于管理造成的损害后果，二是

管理过程中有没有主观过错。如果主观上有

故意或者过失，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及

刑事责任，如果造成损害后果，也要承担赔

偿责任。也就是说，在群主发现群成员违法

违规而没有采取措施造成一定后果的情况

下，群主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群主将首先受到来自平

台方的处罚：“由平台方依法依约采取降

低信用等级、暂停管理权限、取消建群资

格等管理措施。同时，平台方要建立黑名

单管理制度，对违法违约情节严重的群组

及建立者、管理者和成员纳入黑名 单管

理。”

对于一些网友列举出群主需要对群成员

的信息发布和传播行为而承担的诸多民事、行

政乃至刑事责任。杨小军明确表示了反对：“这

个观点实际上是让群主一人负担所有人的责

任，甚至把管理部门的责任都归到群主身上。

这既不客观，也不可能。”实际上，个人的责任

还是个人承担，群主要承担法律责任也是因为

群主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杨小军还认为，对于因传播虚假信息而违法违

规的群主，应该尽量宽容，处罚操作标准应该

更加细化。如果群主明知是谣言却仍然传播，

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群主不知道或者难

以判断所传播信息是虚假消息，则不能追究其

法律责任。

对“触法”群主如何处罚

据新华网


